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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  
云南省青年联合会 
云南省学生联合会 
少先队云南省工作委员会 

 

云青联〔2021〕20 号 
 

 

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

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
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

 

各州（市）团委、青联、学联、少先队组织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，

省金融团工委，省非公经济组织团工委，各厅局、企业、高校团委： 

2021 年 7 月 1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

100 周年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。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，

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“两个一百年”历史交汇

的关键节点，回望光辉历史、擘画光明未来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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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领性文献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政治

宣言，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、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。

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是当前和今后

一个时期全省各级共青团、少先队、青联、学联组织的首要政治

任务。根据团中央《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

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》（中青明

电〔2021〕22 号）精神和省委相关工作部署，结合云南共青团

的工作实际，现就学习宣传贯彻讲话精神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深入领会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，

把广大团员青年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

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

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，贯通历史、现实、未来，贯通伟大斗争、

伟大工程、伟大事业、伟大梦想，彰显着我们党深邃的战略远见、

鲜明的政治导向、强烈的历史担当、真挚的为民情怀，具有很强

的时空穿透力、政治动员力、理论说服力、心灵震撼力，具有极

其重要的政治意义、理论意义、实践意义。“七一”重要讲话，为

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道路、

提供了根本遵循，也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标定了鲜明

前进方向、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。 

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首要任务是全

面深入领会讲话的丰富内涵。 

（一）要深刻认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宣示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

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性成就。要从历史与现实、理论与实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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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与国内的比较中，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和

历史意义，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、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发展史、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深刻

感悟我们党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民族、为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，

进一步坚定紧跟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信

仰信念信心，更加自信地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

程。 

（二）要深刻认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揭示的真理力量，认真领

悟通篇贯穿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进一步深化对共产

党执政规律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，更

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

实践、推动工作。深刻领会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

和伟大成就。 

（三）要深刻认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凝结的精神品格，深入领

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

的重大意义、丰富内涵，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

精神之源，深彻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，进一步筑牢信仰

之基、补足精神之钙、把稳思想之舵，更加坚定地为党赓续红色

血脉、传承红色基因，确保革命薪火代代相传。 

（四）要深刻认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围绕“以史为鉴、开创未

来”系统阐述的“九个必须”的根本要求。“九个必须”揭示了过去

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、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，

必将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、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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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创美好未来。要通过学习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领导

核心、价值追求、理论指导、战略支撑、外部环境、力量来源等

一系列重大问题，切实践行奋进新时代、走好新征程的实践要求。 

（五）要深刻认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发出的伟大号召，发扬“党

有号召、团有行动”的光荣传统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代表党

中央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，牢记初心使命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践

行党的宗旨，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同人民想在

一起、干在一起，风雨同舟、同甘共苦，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

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，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。要通过学

习，深刻领会这一伟大号召的政治意义和时代内涵，始终牢记在

心目中，自觉落实到行动上。 

（六）要深刻认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专门对青年作出的充分肯

定、殷切勉励、深情寄语。在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性时

刻，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、殷切勉励、深情寄语青年，强调“未

来属于青年，希望寄予青年”，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对当代青年的重视和关怀，集中体现我们党百年来始终代

表青年、赢得青年、依靠青年的光荣传统。要深刻领会在党的百

年庆典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致献词等议程安排的深

远政治考量、重大政治寓意和特殊政治关怀，切实担当起为党育

人的主责主业，团结引领新时代青少年唱响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

我”的青春强音。 

学习领会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必须坚持全面、准确、深入，

从认认真真学原文、悟原理做起，吃透精神实质，把握核心要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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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

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，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，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

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，做到深学细悟、融会贯通。

引导青少年切实增强听党话、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 

二、持续深入推进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，

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持续深入兴起学习热潮 

全省各级共青团、少先队、青联、学联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

的首要政治任务，作为当前正在开展的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

走”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，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持续深入兴起学

习热潮。 

（一）坚持组织化学习的基本方式，精心组织学习研讨。全

省各级团组织要把学习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

的核心内容，下沉到团支部、少先队中队之中，坚持以共青团、

少先队的基层组织为依托，广泛开展组织化学习。9 月底前，全

省每个基层团支部开展 1 次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主题团日活

动；10 月底前，全省每个少先队中队开展 1 次“请党放心，强国

有我”主题中队会。12 月底前，全省每个基层团支部开展 1 次专

题组织生活会。发挥全省各级青联、学联组织以及团属青年社团

的组织特色，通过召开专题会议、举办培训班、开展学习交流等

方式，广泛发动所联系青年开展学习。全省各级团的机关要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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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读书班和理论学习中心组、集体学习等方式，带头先学一步、

学深一层，发挥在各地区、各领域青少年中的骨干和带头作用。

各级团校、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要将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列为必修

课程，作为团干部教育培训主体班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。各

级团属研究力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特

殊关怀、特别要求等，深入研究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思想、

重要观点、重要论断，努力形成有分量的研究成果。 

（二）突出对象化、分众化、互动化的工作方向，广泛开展

宣讲活动。团省委书记班子带头，全省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干部、

基层团（工）委书记、各级团的委员会成员到基层组织中开展理

论宣讲，努力用青少年听得懂的语言把理论问题讲深、讲透、讲

具体，9 月底前，开展至少 1 次理论宣讲。深入推进“万名团干

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专项工作，12 月底前，全省州（市）

团委中层以上团干部，高校团委中层以上干部及二级学院团委书

记班子成员，省属厅局、企业团组织主要负责人，县（区）、乡

镇（街道）团组织书记班子成员，中学团组织书记班子成员，各

级少先队总辅导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“青年之家”等阵地

场所，完成全年 4 次理论宣讲的工作要求。充分发挥各级青年讲

师团、红领巾巡讲团、民族团结宣讲“轻骑兵”等队伍作用，发挥

好“导学、讲学、研学、比学、践学、督学”学习体系作用，积极

主动走到青少年身边，深入开展面向基层、面向群众的对象化、

分众化、互动化宣讲。落实宣讲工作全覆盖，帮助青少年不断加

深对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、丰富内涵的理解和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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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动各类优秀青年典型、青联委员、“青马工程”学员等积极灵活

地开展宣讲，通过分享故事、交流体会等方式，切实发挥典型示

范引领作用，用身边榜样教育青少年。 

（三）围绕“七一”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，扎

实做好新闻宣传。积极参与“青年大学习”、“红领巾爱学习”网上

主题团课队课，有效运用《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》、《暑假十课》

等系列青少年网络文化产品。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团组织以“请党

放心，强国有我”为主题制作推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产

品，在青少年聚集的新媒体平台发起“学习七一讲话”、“建党一

百年”、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等网络话题。要加强对全省各级

各类团属媒体的统筹指导和组织协调，集中力量进行全方位、多

角度报道，深入解读“七一”重要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

断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。持续宣传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、全国“两

优一先”获得者的先进事迹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革命英雄、

杰出建设者和杰出时代先锋的先进事迹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先

进典型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。充分反映广大青少年学习体会和

思想认识，开设专题专栏，加强宣传报道，刊登学习体会、评论

文章，宣传英雄模范事迹等全面体现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具

体举措和实际成效。依托团属微信、微博、视频号、B 站、快手、

抖音等新媒体平台，做好宣传推广工作。做好联合国《生物多样

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（COP15 大会）志愿服务和宣讲

工作，面向外国积极宣介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讲述中国共

产党和青年党员故事，展现中国青年的良好精神风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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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各级共青团、少先队、青联、学联组织要紧扣习近平总

书记的重要要求，在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工作的基础上，立足主责

主业进一步找准切入点、结合点、着力点，使之融入到本职工作

的各方面、全过程，把学习宣传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的成效，转

化为提升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组织力、引领力、服务力和大局贡

献度的实效。 

三、不折不扣把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共青团工作

中，切实担负起新时代青少年工作的责任和使命 

习近平总书记发表“七一”重要讲话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

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是广大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成长道路上的

一件大事。全省各级共青团、少先队、青联、学联组织要把学习

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正在开展

的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，精心组织，

务实部署，扎实推进，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

脑、教育青年、指导工作。全省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对基层

团组织的工作指导、联系服务和督促检查，真正让讲话精神深入

基层、深入青年，做到入脑入心、见行见效。 

（一）发挥组织优势。立足共青团、少先队、青联、学联的

组织体系优势和动员能力，加强有针对性的内容和程序设计，推

动学习宣传贯彻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成为团支部“三会两制一

课”、专题组织生活会、主题团课队课及青联、学联相关学习活

动的重要内容。全省各级团组织的领导机关要担负起政治责任、

带头抓好学习贯彻。全省共青团各战线部门要通力合作、密切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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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发挥优势，推动各自所联系的工作对象开展好学习活动，开

展各具特色的学习宣传活动。 

（二）加强分类引导。深入把握青少年思想认知规律和话语

体系特点，发挥新媒体工作特色，分类设计面向不同年龄、不同

领域青少年的文化产品和活动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分众化解读，用

更具“代入感”、“时代感”的方式推动讲话精神在青少年中入脑入

心。充分发挥团省委为广大青少年打造的“一部手机找团团”服务

平台作用，针对不同领域青年的现实需求，加快推进思想引领、

基础团务、就业创业、志愿服务、权益维护、公益募集的数字化

进程，结合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更好联系服务青年，不断增强

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。 

（三） 推动长期开展。加强同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

学习教育、青年理论武装工作、“上讲台”“下基层”工作的深度融

合，扎实推进组织动员、过程督导和支持保障等工作，引导广大

青少年把自我提高贯穿学习全过程，自觉做到长期坚持学、持续

跟进学，避免出现“一阵风”现象。以学习贯彻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

神为契机，丰富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内涵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

深里走、往实里走，弘扬优良学风，切实改进文风，精准聚焦省

委、省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、建

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，让“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”真正内化于心、

外化于行。 

（四）从严从实落实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“七

一”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政治纪律的明确要求和从严治团的成效检



 — 10 — 

验，拿出极大的精力，以从严从实的精神状态落实好有关工作任

务。各级团组织要加强对下级团组织的工作指导、联系服务和督

促指导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切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

团省委将以党史学习教育督促指导、随机抽查等方式对工作落实

情况进行跟踪问效。工作落实情况将作为对团组织进行工作考核

和对团干部协管的重要内容。 

各级团组织学习宣传贯彻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的情况请及

时汇总报告至团省委宣传部。 

 

联 系 人：王颢茗、赵德虎 

联系电话：0871-63995428 

电子邮箱：4154951@163.com 

 

 

 

共青团云南省委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省青年联合会 

 

 

 

 

云南省学生联合会              少先队云南省工作委员会 

2021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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